
技 术 服 务 合 同 

项 ⽬ 名 称 ： 泌 阳 县 ⽔ 利 局 泌 阳 县 ⽔ 利 基 础 设 施 空 间 布 局 规 划 项 ⽬ 

采 购 编 号 ： 泌 财 竞 谈 采 购 - 2 0 2 6 - 1 7 

采 购 ⼈ （ 甲 ⽅ ） ： 泌 阳 县 ⽔ 利 局 

成 交 供 应 商 （ ⼄ ⽅ ） ： 驻 ⻢ 店 市 ⽔ 利 勘 测 设 计 研 究 有 限 公 司 
签 订 时 间 ： 2 0 2 6   年 3 ⽉ 1 6 ⽇ 
签 订 地 点 ： 泌 阳 县 



技 术 服 务 合 同 

采 购 ⼈ （ 甲 ⽅ ） ： 泌 阳 县 ⽔ 利 局 
成 交 供 应 商 （ ⼄ ⽅ ） ： 驻 ⻢ 店 市 ⽔ 利 勘 测 设 计 研 究 有 限 公 司 

本 合 同 甲 ⽅ 委 托 ⼄ ⽅ 就 _ 泌 阳 县 ⽔ 利 局 泌 阳 县 ⽔ 利 基 础 设 施 空 间 布 局 规 划 项 ⽬ 
进 ⾏ 专 项 技 术 服 务 ， 并 ⽀ 付 相 应 的 技 术 服 务 报 酬 。 双 ⽅ 经 过 平 等 协 商 ， 在 真 实 、 充 

分 地 表 达 各 ⾃ 意 愿 的 基 础 上 ， 根 据 《 中 华 ⼈ ⺠ 共 和 国 政 府 采 购 法 》 、 《 中 华 ⼈ ⺠ 共 

和 国 ⺠ 法 典 》 等 相 关 法 律 、 法 规 的 规 定 ， 达 成 如 下 协 议 ， 并 由 双 ⽅ 共 同 恪 守 。 

第 ⼀ 条   甲 ⽅ 委 托 ⼄ ⽅ 进 ⾏ 技 术 服 务 的 内 容 如 下 ： 

1 、 技 术 服 务 的 内 容 ： 按 照 ⽔ 利 部 、 河 南 省 ⽔ 利 厅 制 定 的 《 ⽔ 利 基 础 设 施 空 间 布 
局 规 划 编 制 ⼯ 作 ⽅ 案 》 和 技 术 ⼤ 纲 ， 编 制 《 泌 阳 县 ⽔ 利 局 泌 阳 县 ⽔ 利 基 础 设 施 空 间 
布 局 规 划 项 ⽬ 》 ； 

2 、 技 术 服 务 的 ⽅ 式 ： 提 交 项 ⽬ 规 划 成 果 及 相 关 技 术 咨 询 服 务 等 。 
第 ⼆ 条   ⼄ ⽅ 应 按 下 列 要 求 完 成 技 术 服 务 ⼯ 作 ： 

1 、 技 术 服 务 地 点 ： 泌 阳 县 境 内 ； 

2 、 技 术 服 务 期 限 ： ⾦ 同 签 订 后   1 5 ⽇ 历 天 内 完 成 ； 

3 、 技 术 服 务 质 量 要 求 ； 符 合 国 家 现 ⾏ 有 关 法 律 、 法 规 、 规 范 及 河 南 省 《 ⽔ 利 基 
础 设 施 空 间 布 局 规 划 编 制 ⼯ 作 ⽅ 案 》 和 技 术 ⼤ 纲 要 求 ； 

4 、 验 收 条 件 及 标 准 ： 符 合 国 家 现 ⾏ 有 关 法 律 、 法 规 、 规 范 等 规 定 ， 项 ⽬ 规 划 成 果 
通 过 采 购 ⼈ 组 织 的 技 术 评 审 ； 

5 、 验 收 ⽅ 法 及 ⽅ 案 ： 由 采 购 ⼈ 严 格 按 照 招 标 ⽂ 件 和 有 关 规 定 的 标 准 进 ⾏ 验 收 。 
第 三 条   为 保 证 ⼄ ⽅ 有 效 进 ⾏ 技 术 服 务 ⼯ 作 ， 甲 ⽅ 应 当 向 ⼄ ⽅ 提 供 下 列 ⼯ 作 条 

件 和 协 作 事 项 ： 

1 、 提 供 技 术 资 料 ： 所 需 的 基 础 资 料 由 甲 ⽅ 提 供 ； 

2 、 提 供 ⼯ 作 条 件 ： 甲 ⽅ 不 提 供 ； 

3 、 其 它 ： 提 供 必 要 的 配 合 ， 其 他 需 求 双 ⽅ 协 商 解 决 。 

第 四 条   甲 ⽅ 向 ⼄ ⽅ ⽀ 付 技 术 服 务 报 酬 及 ⽀ 付 ⽅ 式 为 ： 

ー ー ー 



1 、 技 术 服 务 费 总 额 为 ： （ ⼤ 写 ） 肆 拾 肆 万 贰 仟 叁 佰 贰 拾 元 （ ⼩ 写 ） 4 4 2 3 2 0 元 
2 、 具 体 ⽀ 付 ⽅ 式 和 时 间 如 下 ： 

提 交 项 ⽬ 规 划 成 果 后 ⼀ 次 性 付 清 全 部 技 术 服 务 费 。 
3 、 ⼄ ⽅ 开 户 银 ⾏ 名 称 、 地 址 和 帐 号 为 ： 

开 户 银 ⾏ ： 中 国 建 设 银 ⾏ 驻 ⻢ 店 分 ⾏ 营 业 部 
地 址 ： 驻 ⻢ 店 市 驿 城 区 交 通 路 

帐 号 ： 4 1 0 0 1 5 0 2 9 1 1 0 5 0 2 1 1 1 7 3 
第 五 条   本 合 同 的 变 更 必 须 由 双 ⽅ 协 商 ⼀ 致 ， 并 以 书 ⾯ 形 式 确 定 。 但 有 下 列 情 形 

之 ⼀ 的 ， ⼀ ⽅ 可 以 向 另 ⼀ ⽅ 提 出 变 更 合 同 权 利 与 义 务 的 请 求 ， 另 ⼀ ⽅ 应 当 在 1 0 ⽇ 内 予 

以 答 复 ， 逾 期 未 予 答 复 的 ， 视 为 同 意 ： 

1 、 技 术 服 务 内 容 内 容 重 ⼤ 变 更 ； 

2 、 验 收 条 件 及 标 准 、 验 收 ⽅ 法 及 ⽅ 案 重 ⼤ 变 更 。 

第 六 条   双 ⽅ 确 定 以 下 列 标 准 和 ⽅ 式 对 ⼄ ⽅ 的 技 术 服 务 ⼯ 作 成 果 进 ⾏ 验 收 ： 

1 、 技 术 服 务 ⼯ 作 成 果 的 验 收 标 准 ： 符 合 国 家 现 ⾏ 有 关 法 律 、 法 规 、 规 范 等 规 定 ， 

项 ⽬ 规 划 成 果 通 过 采 购 ⼈ 组 织 的 技 术 评 审 ； 

2 、 技 术 服 务 ⼯ 作 成 果 的 验 收 ⽅ 法 ： 由 采 购 ⼈ 严 格 按 照 招 标 ⽂ 件 和 有 关 规 定 的 标 

准 进 ⾏ 验 收 ； 

3 、 验 收 的 时 间 和 地 点 ： 由 甲 ⽅ 确 定 。 

第 七 条   双 ⽅ 确 定 ： 按 以 下 约 定 承 担 各 ⾃ 的 违 约 责 任 ： 

1 、 ⼄ ⽅ 违 反 本 合 同 第 ⼆ 条 第 ⼆ 款 约 定 ， 应 当 每 逾 期 ⼀ 天 交 付 成 果 报 告 按 合 同 总 价 

的 0 . 2 % ⽀ 付 违 约 ⾦ ， 但 该 违 约 ⾦ 累 计 不 超 过 合 同 总 ⾦ 额 的   5 % ； 

2 、 ⾥ ⽅ 违 反 本 合 同 第 四 条 第 ⼆ 款 约 定 ， 应 当 每 逾 期 ⼀ 天 ⽀ 付 技 术 服 务 费 按 合 同 总 

价 的 0 . 2 % ⽀ 付 违 约 ⾦ ， 但 该 违 约 ⾦ 累 计 不 超 过 合 同 总 ⾦ 额 的 5 % 。 

第 ⼋ 条   双 ⽅ 确 定 ： 在 本 合 同 有 效 期 内 ， 甲 ⽅ 指 定   关 海   为 甲 ⽅ 项 ⽬ 联 系 ⼈ ， ⼄ ⽅ 

指 定 为   龚 磊 为 ⼄ ⽅ 项 ⽬ 联 系 ⼈ 。 项 ⽬ 联 系 ⼈ 承 担 以 下 责 任 ： 

1 、 互 相 通 报 甲 ⽅ 的 ⼯ 作 要 求 和 ⼄ . ⽅ 的 ⼯ 作 进 展 情 况 和 存 在 的 问 题 ； 

2 、 负 责 ⼯ 作 期 间 的 业 务 联 系 。 

⼀ 2 - 



⼀ ⽅ 变 更 项 ⽬ 联 系 ⼈ 的 ， 应 当 及 时 以 书 ⾯ 形 式 通 知 另 ⼀ ⽅ 。 未 及 时 通 知 并 影 响 本 合 

司 履 ⾏ 或 造 成 损 失 的 ， 应 承 担 相 应 的 责 任 。 

第 九 条   双 ⽅ 确 定 ， 出 现 下 列 情 形 ， 致 使 本 合 同 的 履 ⾏ 成 为 不 必 要 或 不 可 能 的 ， 可 

L ⼈ 解 除 本 合 同 ； 

1 、 发 ⽣ 不 可 抗 ⼒ ； 2 、 ⼄ ⽅ 严 重 违 约 。 

第 ⼗ 条 保 密 

本 合 同 中 的 成 果 、 所 有 权 、 使 ⽤ 权 归 甲 ⽅ 所 有 ， 著 作 权 归 ⼄ ⽅ 所 有 。 未 经 甲 ⽅ 同 意 ， 

⼆ ⽅ 不 得 将 该 项 ⽬ 所 有 成 果 擅 ⾃ 修 改 、 复 制 和 向 第 三 ⽅ 转 让 或 ⽤ 于 本 合 同 外 的 其 他 项 

⽬ 。 如 发 ⽣ 以 上 情 况 ， 泄 密 ⽅ 应 承 担 由 此 引 起 的 后 果 及 所 有 法 律 责 任 。 

第 ⼗ ⼀ 条   双 ⽅ 因 履 ⾏ 本 合 同 ⽽ 发 ⽣ 的 争 议 ， 应 协 商 、 调 解 解 决 。 协 商 、 调 解 不 

成 的 ， 确 定 按 以 下 第 _ L 种 ⽅ 式 处 理 ： 

1 、 提 交 相 关 材 料 ⾄ 合 同 签 订 地 仲 裁 委 员 会 仲 裁 ； 

2 、 依 法 向 ⼈ ⺠ 法 院 起 诉 。 

第 ⼗ ⼆ 条   双 ⽅ 约 定 本 合 同 其 他 相 关 事 项 为 ： ⽆ 。 

第 ⼗ 三 条   本 合 同 ⼀ 式 _ 陆 份 ， 甲 ⼄ 双 ⽅ 各 持 叁 份 ， 具 有 同 等 法 律 效 ⼒ 。 

第 ⼗ 四 条   本 合 同 经 双 ⽅ 签 字 盖 章 后 ⽣ 效 。 

⽔ 

甲 ⽅ ： 發 甲 是 局 

法 定 代 表 好 委 托 代 理 
1 7 2 9 2 2 5 9 

许 ⽅ （ 签 名 ） 

2 0 2 6 年 3 ⽉ 1 6 ⽇ 

⼰ ⽅ ： 驻 ⻢ 店 市 ⽔ 利 勘 测 设 y 复 （ 盖 章 ） 

限
 公

 （ 签 名 ） 

； 2 2 2 6 年 3 ⽉ 1 6 ⽇ 

1 2 0 0 3 0 0 

= 3   = 




